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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國立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表揚對產學合作績效提升有所貢獻之本校

專任教師，特訂定國立嘉義大學產學合作績效獎勵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經費來源為行政管理費之推動教師與產業界合作經費。 
第三條  獎勵項目分為「產學合作績優教師」、「產學合作績優中心」及「行政院所

屬機關學界科專計畫或整合型計畫總主持人獎」。 
第四條  產學合作績優教師獎： 

一、獎勵對象： 
（一）凡本校專任教師、以校務基金聘用之專案教學人員，執行產學合作計畫（含

政府科研補助及委辦計畫、技術移轉、專利授權），依本校相關規定繳交行

政管理費、計畫結餘款轉撥入校務基金及系所(中心)經費、補助單位及學

校技轉金，累計達十萬元以上者，依本辦法列入獎勵評比，並得予從缺。 

（二）依本校「執行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學術倫理教育課程訓練證

明與研究成果報告繳交及經費結報管理措施」停止本校產學合作績效獎勵權

限者，停權年度不列入獎勵評比。 
二、計算基準： 
（一）主計室、產學營運及推廣處提供之前一年教師個人承接計畫管理費、計畫結

餘款轉撥入校務基金及系所(中心)經費、補助單位及學校技轉金提列總金

額，其中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計畫之管理費以核定清單金額列計。 
（二）若以中心名義（如校、院、系設中心）或職務身分（兼任職位）取得的計畫，

而非個人爭取之計畫案，不列入採計。 
（三）教師執行產學合作計畫，如有經費未結報、停止撥付期款、部分未履約致委

補助單位減價結案、不予結案、經費借支逾期未還款或法律爭議等情形者，

該項計畫不列入獎勵績效計算。 
（四）績效評比計算基準為前一年教師個人承接計畫管理費、計畫結餘款轉撥入

校務基金及系所(中心)經費、補助單位及學校技轉金總金額（為分子）除以

計畫主持人教師職級學術研究費（為分母）；計畫採計期間升等教師，以升

等後職級之學術研究費計算。 
三、獎勵名額及獎勵方式： 
（一）名額合計方式：學院名額計算師範學院與師資培育中心合併計算、人文藝術

學院與語言中心合併計算，其餘學院獨立計算。  



（二）全校前十名：頒發獎金及獎勵狀。獎金第一名至第五名每人八萬元、第六名

至第十名每人五萬元。 

（三）各學院第一名：頒發獎金二萬元及獎勵狀。學院第一名已獲全校前十名者，

由學院第二名以下遞補獲獎。 
（四）產學合作優良教師獎：當年度及前二年度連續三年排名全校前 50 名，且該三

年度均未獲全校前十名或各學院第一名獎金者，每人頒發獎金二萬元及獎勵

狀。教師獲本項獎勵採計之年度，後續年度無法重複認列。 
第五條  產學合作績優中心獎： 

一、獎勵對象：本校有執行產學合作之中心（含建制單位及任務編組），產學合作

計畫有登入本校教師研究計畫管理系統且依本校相關規定繳交行

政管理費及計畫結餘款轉撥入校務基金及系所(中心)經費，累計

達十萬元以上者，依本辦法列入獎勵評比，並得予從缺。 
二、計算基準：計算基準為前一年中心營運收入減營運費用的餘額（營運費用含中

心專任職缺用人費用及兼職折抵鐘點費）。營運收入由主計室提供，

中心專任職缺用人費用由人事室提供，兼職鐘點費由教務處提供。 
三、獎勵名額及獎勵方式：取一名，頒發獎金二萬元及獎勵狀。 

第六條  行政院所屬機關學界科專計畫或整合型計畫總主持人獎： 
一、獎勵對象： 
（一）凡本校專任教師、以校務基金聘用之專案教學人員，獲得行政院所屬機關之

學界科專計畫或整合型計畫，並擔任計畫總主持人者，依本辦法列入獎勵評

比，並得予從缺。 
（二）本獎項在計畫執行期間均可申請，該計畫無論一年期或多年期，僅能獎勵一

次。 
（三）本獎項由教師自行申請，申請時需檢附補助單位核定公文、計畫書並舉證該

計畫為學界科專計畫或整合型計畫。 
二、申請程序：由申請教師填寫「國立嘉義大學獲行政院所屬機關學界科專計畫或

整合型計畫總主持人獎申請資料表」，並依申請表檢附相關佐證公文、計畫書

向研發處提出申請。 
三、獎勵名額及獎勵方式：每件學界科專計畫或整合型計畫總主持人獎，頒發獎金

五千元至一萬元及獎勵狀。 
第七條  本辦法各獎項經核算後提送本校學術審議小組會議審議。 
第八條  獲獎者每人頒發獎金、獎狀一紙，獎金及獎狀由校長於本校重要會議中頒發；

本辦法獎勵額度內含個人二代健保補充保費及機關公提保費。 
第九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